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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

新调字〔2025〕44 号

关于开展劳动力调查大样本
轮换工作的通知

国家统计局各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）调查队，有关县（市、

区）统计局：

根据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25〕36 号）要求，决定于 2025 年开展劳动

力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5 年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的主要目标是：为劳动力调

查抽选出符合精度设计要求，代表性好，满足全国和自治区就

业失业统计数据需求的样本。

二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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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（以下简称总队）负责组织实施

自治区劳动力调查的大样本轮换工作，包括组织指导各市、县

统计调查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《2025 年劳动力调查大

样本轮换抽样方案》《2025 年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抽样实施

细则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开展样本社区（村）和调查小区核实、

建筑物和住房摸底、样本框编制，以及调查员选用和培训等各

环节工作。

市级调查队负责指导各抽中的县级统计调查机构做好样本

社区（村）和调查小区核实、建筑物和住房摸底、样本框编制，

以及调查员选用和培训等相关工作。

县级调查队和未设国家调查队的县（市、区）统计机构具

体负责辖区内的样本点核实、摸底、样本框编制，以及调查员

选用和培训等相关工作。未设国家调查队的县（市、区）统计

机构在大样本轮换相关工作方面接受总队和市级调查队的业务

指导与监督。

各级调查队与统计局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在调查组织协调、

经费物资保障、数据共享应用等方面建立良好合作机制，确保

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2025 年 10 月，总队按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安排

部署，下发抽取的劳动力调查样本社区（村），开展自治区劳

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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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，各地组织完成样本社区（村）核实

确认工作，各市县启动调查员选用、培训等准备工作。

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，总队下发抽取的调查小区，各地组

织完成调查小区核实确认工作。

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各地启动建筑物和住房摸底、样本

框编制工作。

2026 年 2 月 15 日前，各地组织完成建筑物和住房摸底、样

本框编制等工作。

2026 年 3 月 31 日前，统一抽选劳动力调查样本户，各市、

县完成调查员培训等准备工作。

2026 年 4—6 月，分 3 个月逐步轮入并正式使用新抽取的样

本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按照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部门关于省级月度调查

失业率统计的文件要求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自治区月度调查失业率统计工作的通知》(新政办明电

〔2021〕244 号)要求，全力落实地方经费保障工作。各地有关

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新疆国家调查工作的通知（新政办发〔2023〕15 号）》要求，

建立健全支持配合国家调查相关工作机制，为劳动力调查大样

本轮换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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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基于样本量和各环节工作量，参照

当地收入水平、物价水平等因素，提出包括调查用品、调查设

备、调查员劳动报酬、访户调查宣传品、宣传动员和业务培训

等支出项目的工作经费预算，向地方政府申请经费和相关支持，

保障工作顺利开展。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，厉行节约，合理安

排经费预算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样本轮换是防止样本老化、保

证样本代表性的重要手段，是确保调查数据质量的必要举措。

各级统计调查机构要充分认识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重

要性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。要向当地政府报告劳动

力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要求和开展情况，争取地方政府支持，

及时推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要加强部门协作，在

调查组织协调、经费物资保障、数据共享应用等方面建立良好

合作机制，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落细。

（二）严格质量控制。各级统计调查机构要牢固树立和践

行正确政绩观，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政治责任；加强全过程

质量控制，细化培训内容，丰富培训形式，加大对重点难点环

节和实际操作方法的培训力度，切实提升培训实效；建立督导

检查机制，对轮换方案和实施细则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和现

场培训，确保各环节工作依法依规、科学规范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保障。各级统计调查机构要重点做好人员

调配，择优选用调查员，调查员可以由居（村）委会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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